
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学工字〔2015〕18号

  
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，规范学生日常行为，营造良好的学风校风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学生日常管理。各学院要加强学生的日常管理，严格学生上课考勤、请销假制度，及时掌握所有学生去向，尤其是双休日、节假日和寒暑假。对经常旷课的学生，要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为便于学校及时掌握全校学生的在校情况，从9月21日起，请各学院每周上报一次本学院学生情况统计表（表格在学工处网站下载专区下载），具体上报时间为每周一的上午12：00前。

二、加强学生宿舍管理。各学院要加强宿舍日常管理，成立本学院的学生宿舍委员会，并将名单上报学生工作处教育管理科。学院学生宿舍委员会要与学校宿舍自律委员会对接，接受学校宿舍自律委员会的工作领导。学院要安排学生干部每天对学生寝室的内务卫生、违章用电、晚就寝、擅自校外住宿等情况进行检查，掌握学生在宿舍的各种情况。一旦发现情况立刻逐级报告，对屡教不改的学生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；学院要积极开展宿舍文化活动，宿舍之间要有评比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，促进学校宿舍精神文明建设提高。

三、加强学生晨读晨练晚自习管理。各学院要继续抓好学生晨读晨练晚自习工作，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，促进良好学风形成。学院要制定每学期学生晨读晨练晚自习实施方案和具体安排，并于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将实施方案和具体安排表（电子稿）报学生工作处教育管理科，学校学生宿舍自律委员会将不定期进行抽查。学院可以根据本学院具体情况和学生专业特点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晨读晨练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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